
 

 

证券代码：00238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原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4 

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 

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港荣集团”）

的全资子公司四川远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瓴投

资”）于 2023 年参与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天原股份”）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，获配股数 14,326,647

股，持股 1.1%，远瓴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发展集团”）的一致行动人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3 年 3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宜

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

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

2、港荣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宜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，系宜发展

集团一致行动人。 

3、远瓴投资将其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 14,326,647股无偿划转至

港荣集团。 

4、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

间的行为，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，控

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亦未发生变化。 



 

 

 

一、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股东远瓴投资的《关于无偿划转宜宾天原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函》，根据宜宾市委、市政府战略部署，为进

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对三江新区高质量发展的

重要支撑作用，按照《宜宾三江新区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实施方案》要

求，远瓴投资现将持有公司的股份无偿划转至港荣集团。远瓴投资与

港荣集团签署了《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份无偿划

转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无偿划转协议》”），远瓴投资拟将持有公

司的 14,326,647股股份无偿划转给港荣集团。 

本次无偿划转前，远瓴投资持有公司 14,326,647 股股份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1.1%。 

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，远瓴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，港荣集团持

有公司 14,326,647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1%。 

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： 



 

 

 

二、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划出方：四川远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开区国兴大道沙坪路 9号港荣大

厦 13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孙怀科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

的资产管理服务；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企业管理；企业

管理咨询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港荣集团持股比例为 100% 

（二）划入方：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

 

 

注册资本：500,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：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僰侯庙路一段 42 号盛世临

港 9幢 

法定代表人：罗庆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项目融资投资管理、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建设，

房地产开发经营与土地整理，商业投资开发与经营，旅游开发经营及

物业管理，房屋租赁、办公设备租赁和囤船租赁。（以上不含须前置

许可或审批的项目，涉及后置许可或审批的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

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宜发展集团持股比例为 100% 

三、本次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

远瓴投资与港荣集团签署了《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

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(一)协议签署主体： 

划出方：远瓴投资 

划入方：港荣集团 

（二）本次无偿划转的数额 

本次无偿划转的国有产权数额为划出方持有天原股份 1.1%股份。 

（三）股权无偿划转 

1.划出方同意将所持天原股份 1.1%股份(即 14,326,647股)无偿

划转给划入方，划入方按《无偿划转协议》的约定接收目标股份。 



 

 

2.标的股权交割日（即完成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的标的股权工商

变更登记之日）后，划入方即成为标的股权的持有人，持有标的股权，

享有适用法律和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权利并承担适用法律和标

的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义务。 

（四）职工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理 

本次划转不涉及职工的分流、解聘或安置，不会因本次划转而使

得相关债权、债务发生变更或转移。 

（五）过渡期安排 

1.自《无偿划转协议》签署之日至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

成日期间，为过渡期。过渡期内，划出方应本着审慎勤勉之责，对目

标股份进行善意管理。 

2.因任何一方于过渡期内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目标股份产生

的损失，由造成损失的一方承担。 

（六）交接和税费承担 

1.划出方和划入方同意: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双方

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并办理完成

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， 

2.双方同意，本次划转涉及的所有税费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由

双方各自承担，并由双方共同配合办理。 

（七）协议的生效 

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

立，经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划转之日起生



 

 

效。 

四、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的变化，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发

生变化。 

2、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

份过户登记手续。公司将根据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3、划入方港荣集团将签署《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说明和

承诺函》、《关于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

承诺函》。 

4、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

间的行为，不存在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。 

五、其他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

媒体披露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


